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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闲置土地处置暂行办法

（2002 年 8 月 11 日钦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2 号公布 自 2002 年 8 月 1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处置消化闲置土地，建立土地储备制度，以进

一步盘活土地资产，建立城市土地供应的良好机制，促进城市建

设的健康发展和市容市貌的改观,激活房地产市场，推动我市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含钦州港经济开

发区）到 2002 年 7 月 31 日止尚属闲置土地的处置。2002 年 8

月 1 日之后闲置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闲置土地是指土地使用者（单位或者

个人）取得用地手续后，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超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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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期限未动工开发建设的建设用地。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认定为闲置土地：

（一）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建设用地批准书未规定动工

开发建设日期，自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生效或者土地行政主管部

门建设用地批准书颁发之日起满一年未动工开发建设的；

（二）已动工开发建设但开发建设的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

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 25%且未经

批准终止开发建设连续满一年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市国土资源局具体负责闲置土地处置实施工作。

第二章 处置办法

第五条 已经取得用地批准手续，并且付清出让地价款的闲

置土地，按以下不同情形进行处置：

（一）因土地使用者自身原因，尚未动工开发建设或者不按

批准用途开发建设或者临时建设的，按以下方式处置：

1. 闲置满 2 年、土地价格评估增值超过原出让地价 20%的，

应当收回土地，按原出让地价给予土地使用者补偿。

2. 闲置满 2 年、土地价格评估增值低于原出让地价 20%

的，可以收回土地，按原出让地价的 80%给予土地使用者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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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土地使用者可与政府签订土地交还协议，将土地交还政府，

土地使用者需要使用土地时，政府按协议约定供应等价土地；或

者土地使用者提出申请并按规定缴纳闲置费后，经批准可以延长

开发建设时间，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3. 闲置满 1 年未满 2 年的，应当按规定缴纳闲置费。

（二）因土地使用者自身原因，已动工开发建设但开发建设

的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

总投资额不足 25%且未经批准终止开发建设连续满一年的，按以

下方式处置：

1. 可以收回土地，若土地价格评估现值高于原出让地价的，

按原出让地价给予土地使用者补偿；若土地价格评估现值低于原

出让地价的，按土地价格评估现值给予土地使用者补偿；

2. 土地价格评估增值低于原出让地价 20%的，缴清闲置费

后，经批准可以按规定续建；

3. 土地价格评估值低于原出让地价 20%的，缴清闲置费后，

经批准可以转让给有建设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按规定进行建设；

4. 土地价格评估增值高于原出让地价 20%的，缴清闲置费

和 20%以上部分地价增值额后，经批准可转让；

5. 土地价格评估增值高于原出让地价 20%的，缴清闲置费

和 20%以上部分地价增值额后，经批准可按规定续建。

（三）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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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造成动工开发迟延的，按以下方式处置：

1. 政府按与土地使用者重新约定的期限进行开发配套，具

备建设条件后，由土地使用者进行开发建设。

2. 土地使用者取得用途变更批准手续并经土地行政主管部

门调整用途地价后，可继续按期开发建设。

3. 经政府批准后，可以用等价的储备土地进行置换。

4. 土地使用者愿意交还土地的，可以有偿收回。

第六条 已经取得用地批准手续，但尚欠出让地价款的闲置

土地，按以下不同情形进行处置：

（一）土地价格评估增值高于原出让地价 20%的，应当收回，

按已交地价款减去应交地价款 20%后的余额给予土地使用者补

偿。

（二）土地价格评估增值低于原出让地价 20%的，按以下方

式处置：

1. 在政府规定的期限内交清尚欠出让地价款及其利息的，

按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进行处置。

2. 已交出让地价款不足应交出让地价款 20%、在政府规定

的期限内不能交清尚欠出让地价款及其利息的，应当无偿收回土

地。

3. 已交出让地价款达到应交出让地价款 20%以上的、在政

府规定的期限内不能交清尚欠出让地价款及其利息的，应当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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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按已交地价款减去应交地价款 20%后的余额给予土地使用者

补偿；或者收回后重新出让给原土地使用者，已交地价款减去应

交地价款 20%后的余额可以充抵重新出让应交地价款。

第七条 企业与政府部门进行联营开发的土地，企业脱钩

后，对该企业现存的闲置土地，按以下方式处置：

（一）经政府批准，企业可以对闲置土地进行延期开发建设，

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因企业自身原因，延期开发建设满一年后

仍闲置的，政府无偿收回。

（二）企业可以和政府签订土地交还协议，将土地交还政府，

政府向该企业颁发换地权益书。该企业需要使用土地时，政府按

协议约定供应等价土地。

（三）企业愿意交还土地的，可以有偿收回。

第八条 市政府用于抵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款的用地闲置

的，按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进行处置。

第九条 预约用地闲置的，按以下不同情形进行处置：

（一）因预约用地者自身原因致使不能按期开发建设的：

1. 土地价格评估增值超过预约用地应交地价 20%的，应当

终止预约合同，按已交地价款减去预约用地应交地价款 20%后的

余额给予土地使用者补偿。

2. 土地价格评估增值低于预约用地应交地价 20%的，可以

终止预约合同，按已交地价款减去预约用地应交地价款 20%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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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给予土地使用者补偿。

3. 经政府批准，预约用地者交清预约用地应交地价款后，

可使用预约地块或可采用置换方式提供其他等价地块。

（二）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

工作造成动工开发迟延的，按以下方式处置：

1. 预约用地者愿意继续履行预约合同的，按合同执行；

2. 预约用地者不愿继续履行预约合同的，可终止预约合同，

有关事项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另行解决。

（三）因预约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致使不能按期开发建

设的，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条 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1 年内

不用而又可以耕种并有收获的，应当由原耕种该幅耕地的集体或

者个人恢复耕种，也可以由用地单位组织耕种；1 年以上未动工

建设的，应当按规定缴纳闲置费，连续 2 年未使用的，无偿收回

土地使用权。该幅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退还原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或者通过征用方式纳入储备。

第十一条 划拨性质的闲置土地，闲置 1 年以上未满 2 年

的，收取闲置费；闲置满 2 年以上的无偿收回土地。

第三章 其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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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本办法规定必须交清的欠款利息，利率以银行同

期房地产开发贷款利率为准，计息从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或

者其他方式约定的应当交款的期限届满之日起的次日开始至欠

款交清之日止。

第十三条 本办法规定的闲置费征收标准按《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第五十条规定执

行。具体执行时按不同标定地价的区域范围征收：

（一）在标定地价每亩 20 万元以上区域范围的，按每年每

平方米 8－10元征收。

（二）在标定地价每亩 1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区域范围的，

按每年每平方米 6－8 元征收。

（三）在标定地价每亩 10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区域范围的，

按每年每平方米 4－6 元征收。

（四）在标定地价每亩 10 万元以下区域范围的，按每年每

平方米 2－4 元征收。

第十四条 本办法规定的闲置费应当从用地者取得用地批

准文件或者实际使用土地之日起按年征收。

第十五条 闲置土地的开发利用应当遵守城市规划法律法规。

第十六条 闲置土地被处置收回后，土地使用者原有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地上定着物的产权证

明由原发证机关按有关规定进行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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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的土地使用权重新出让时，如果原规划设计条件不变

的，由受让方到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外的闲置土地处置工作可参照

本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钦州市国土资源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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